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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贵金属珍稀动物 ③珍稀植物 ④以牟利传播为目的走私淫

秽物品，这四种为特殊物品，其中前两种可能见上帝。(文物

，贵金属进口不算特殊) 武装掩护走私的。不论走私什么均依

走私武器弹药罪从重处罚 走私普通货物罪：走私普通货物5

万以上的 (个人or单位)；50万以上可能死。 以下几种属走私

： ①未经海关许可且未交税，将保税、减税、免税商品在境

内销售； ②直接向走私人收购，数额较大的； ③内海、领海

运输、收购、贩卖，无合法证明的； ④逃避监管，运固体废

物入境的； ⑤为走私提供资金、账号、证明 ☆注意： ①5万

； ②暴力抗缉私数罪并罚； ③客体：国家对进出口物品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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